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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名 称： 笋干（有机水煮笋干、碳烤笋尖、糯

米笋、干锅脆笋、玉兰尖笋干、水笋

尖） 

委 托 单 位： 建瓯绿剑食品有限公司 

检 验 类 别： 委托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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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
笋干（有机水煮笋干、碳烤笋尖、糯米笋、干锅脆

笋、玉兰尖笋干、水笋尖） 
生产日期/批号 20240605 

质量等级/产品类型 / 商标 / 规格型号 300g 

样品接收日期 2024 年 06 月 14 日 样品数量 6 包 样品状态 包装完整，适合检测 

生产者名称/地址 建瓯绿剑食品有限公司/福建省建瓯市五里街 29 号 

委托方信息 

委托方名称 建瓯绿剑食品有限公司 

地址 福建省建瓯市五里街 29 号 

电话 / 邮编 / 电子邮箱 / 

检验检测周期 2024 年 06 月 14 日-2024 年 06 月 28 日 

检验检测项目 

及结果 
详见结果页。 

检验检测依据或 

综合判定依据 

QB/T 1406-2014《竹笋罐头》 

检验结论 

所检项目合格。 

 

 

 
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     

签发日期：2024 年 06 月 28 日 

备注 
委托方提供信息，该产品有 5 种包装规格：248g、300g、400g、500g、1000g。 

批准：  审核：  主检：  

（授权签字人） 
 



 

名成腾德检测服务（福州）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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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实测值 检出限 检验检测依据 
单项 

判定 

1 pH / 4.0～4.6 4.05 / GB 5009.237-2016 符合 

2 铅（以 Pb 计） mg/kg ≤0.3 0.132 
定量限：

0.05 

GB 5009.12-2023 

第二法 
符合 

3 二氧化硫残留量 g/kg ≤0.05 未检出 
定量限：

0.010 

GB 5009.34-2022 

第一法 
符合 

4 
苯甲酸及其钠盐

（以苯甲酸计） 
g/kg 不得使用 未检出 

定量限：

0.01 

GB 5009.28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5 
山梨酸及其钾盐

（以山梨酸计） 
g/kg 不得使用 未检出 

定量限：

0.01 

GB 5009.28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6 商业无菌 / 
应符合罐头食品商

业无菌的要求 
商业无菌 / 

GB 4789.26-2023 

5 
符合 

-- -- -- -- -- -- -- -- 

 

服务声明 

1.报告未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及骑缝章无效；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；本报告经涂改增删或其他任何

形式篡改无效。 

2.本报告仅对所收到的样品负责。本报告所用样品、样品名称、样品标记及其他样品信息、委托方声明等由委托方提供，

本公司不对其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 

3.未经本公司批准，不得复制（全文复制除外）本报告。不得将本报告用于不当宣传。 

4.如对本报告有异议应于报告签发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内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5.本报告未加盖资质认定标志（CMA）时，仅作为科研、教学或质量控制活动使用，不具有对社会的证明作用。 

6.因报告中所用语言产生的歧义，以中文为准。 

7.报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。 

————以下空白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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